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市场监管委关于2025年电动自行车

及其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情况的通报

近期，市市场监管委对我市电动自行车及其零部件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现将抽查情况通报如下：

基本情况

（一）抽查概况

本次监督抽查涉及产品为电动自行车（含网售）、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电动自行车车灯、电动自行车反射器。共抽查224批次产品，发现5批次不合格产品，不合格发现率2.2%（详见附件）。

（二）跟踪抽查情况

跟踪到2024年天津市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生产企业6家，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

二、抽查结果分析

（一）电动自行车（含网售）

生产领域抽查我市21家生产企业的29批次产品、流通领域（含网售）抽查我市38家经销单位和2家电子商务经营者的52批次产品。共抽查产品81批次，其中2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2.5%。重点对标识与警示语、铭牌、车速限值、制动性能(干态)、整车质量、结构、车速提示音、电气装置、淋水涉水、短路防护、互认协同充电、导线、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连接、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等项目进行了检验。不合格项目涉及车速提示音、导线、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
（二）电动自行车电池

共抽查我市10家经销单位的20批次产品。重点对2hr容量、大电流放电、能量密度、低温容量、快速充电能力、防爆能力等项目进行了检验。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三）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含网售）

共抽查我市1家生产企业、1家整车厂、13家经销单位和1家电子商务经营者的26批次产品。重点对外壳冲击、跌落、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电气强度、防触电保护、非正常工作、超温保护、过充切断、延时切断、耐热、灼热丝、编码等项目进行了检验。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四）电动自行车车灯

共抽查我市13家生产企业、4家整车厂和19家经销单位的81批次产品，其中3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3.7%。重点对照明(光度要求)项目进行了检验。不合格项目涉及照明(光度要求)。
（五）电动自行车反射器

共抽查我市4家整车厂和6家经销单位的16批次产品。重点对光学要求项目进行了检验。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三、不合格项目可能造成的危害和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电动自行车
1.车速提示音。标准中规定仅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应有车速提示音，当行驶车速达到22km/h时持续发出提示音，且提示音声压级范围为52dB(A)～65 dB(A)。车速提示音功能是为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提醒骑行者速度超过22km/h，请减速保持安全骑行，也提醒行人注意安全。声压级过低则达不到提前预警作用，声压级过高则会产生环境噪声污染。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企业未定期进行声响装置的确认检验。

2.导线。标准中规定车辆电路中通过最大工作电流大于200mA的导线应采用铜导体的导线，其技术要求应符合GB/T3956-2008的第6章中第5种导体的要求；车辆所使用的导线，其单芯导线最小标称横截面积按其电路最大工作电流(取实测值与制造商明示的限流保护上限值的较大值)，应符合GB42295-2022表1所对应的标称横截面积的要求；蓄电池组内部或蓄电池组之间连接的导线(除通信和信号线外)，其最小标称横截面积不应小于主回路导线的单芯导线标称横截面积。该项目为确保电动自行车的电气安全，防止因导线问题引发过热、火灾或触电事故。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企业对标准要求理解不准确，未选择符合标准要求的导线；零部件质量把控不严，未严格按照要求开展进货检验。
3.照明。标准中规定电动自行车应装有前灯(近光灯)和后灯,仅具有电助力功能的电动自行车不适用。前灯(近光灯)和后灯应分别符合GB/T31887.1-2019中4.5、4.3的要求。仅具有电助力功能的电动自行车如安装前灯(近光灯)或后灯,也应分别满足GB/T31887.1-2019中4.5、4.3的要求。该项目为确保夜间骑行时具有一定的照明和警示作用。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企业对零部件质量把控不严，未严格按照要求开展进货检验。

（二）电动自行车车灯

照明（光度要求）。标准中规定前灯（近光灯）‌的光分布特性及后灯‌的光分布、照度要求，确保照明范围足够且不造成对向驾驶员眩目、后方车辆和行人能清晰识别电动自行车的位置和运动状态，以保障夜间行车安全。该项目不合格主要原因是企业对车灯光分布设计不合理；零部件质量把控不严，未严格按照要求开展进货检验。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监管系统应用

各区市场监管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处理工作规范》等规定要求，对不合格企业开展后处理工作，后处理情况要及时录入《天津市工业产品质量监管系统》，实现市区两级监督抽查工作全流程线上操作，提升质量安全监管效能。

（二）加强质量跟踪监管

武清区、静海区、北辰区市场监管局要对天津市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开展跟踪监管，加大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后处理力度。要求企业针对不合格情况，扎实开展整改，提高整改落实的针对性、有效性、时效性。加大不合格企业监督检查力度，综合运用执法、信用监管等多种手段，保持质量监管高压态势，严肃处理质量违法行为。督促企业切实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维护产品质量安全。

附件：2025年电动自行车及其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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